
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

关于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持续督导现场培训报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花旗”或“本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杭

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格医药”或“公司”）2015 年非公

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的要求，

委派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对泰格医药的控股股东代表、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，现将培训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培训的基本情况 

2015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4:00 至 5:00，东方花旗保荐代表人顾庄华、葛绍政

在泰格医药公司十七楼会议室对公司控股股东代表、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进行了培训。 

二、参加本次培训的人员 

控股股东代表：曹晓春； 

公司董事：曹晓春； 

公司监事：应欣频；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：陈岚。 

三、本次培训的内容 

保荐代表人向被培训人员展示了培训课件，通过现场讲解及交流的方式就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进行了重点培
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6%B7%B1%E5%9C%B3%E8%AF%81%E5%88%B8%E4%BA%A4%E6%98%93%E6%89%80%E4%B8%8A%E5%B8%82%E5%85%AC%E5%8F%B8%E4%BF%9D%E8%8D%90%E5%B7%A5%E4%BD%9C%E6%8C%87%E5%BC%95&ie=utf-8&src=se_lighten_quotes_f


训。 

四、本次培训的成果 

保荐代表人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)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等规定对泰格医药的控股股东代表、部分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，培训得到了公司的积极配合，全体参与培训人员均

进行了认真深入学习并进行了交流沟通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性得到全体参

与培训人员的认同。培训人员均表示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相关

法规，依法规范运作。本次培训达到了预期的目标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 
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6%B7%B1%E5%9C%B3%E8%AF%81%E5%88%B8%E4%BA%A4%E6%98%93%E6%89%80%E8%82%A1%E7%A5%A8%E4%B8%8A%E5%B8%82%E8%A7%84%E5%88%99&ie=utf-8&src=se_lighten_quotes_f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持续督导现场培训报告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顾庄华                     葛绍政 

 

 

 

 

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

 

2016 年 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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